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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京安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安股份”）的委托，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26]第ZB10915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及相关规定，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容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五）.1”所述，京安股份于 2025年参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巴楚县的防沙治沙项目，将项目产生成本归集在合同履约成本，账面余额

4,354,606.06元，本年度计提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1,840,206.98 元，相应于

2025年度合并利润表列示资产减值损失 1,840,206.98 元；同时将防沙治沙项目

培育树苗发生成本在库存商品中核算，金额 1,167,561.20 元。由于我们未能对

该项目用树苗种植数量、成活率、供应商提供商品/劳务进行核查验证，我们无

法就该项存货中合同履约成本及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以及京安股份确认的 2025

年度项目的资产减值损失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

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针对非标意见中涉及内容，公司董事会已开展相关核查。经核实，审计工作

受限主要为客观因素造成，公司不存在违规操作情形，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

法权益。本次审计受限的核心客观原因在于：受新疆当地季节条件影响，截至报

告出具日，项目种植树苗尚未完全返青复苏，植株存活状态无法准确判定；同时

项目治理区域范围跨度较广、种植面积较大，现场实地盘点核查存在较大实施难

度。本次审计保留意见仅因现场核查客观条件受限所致，不影响公司财务报表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体公允列报，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

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公

司董事会将组织公司相关人员积极采取措施，尽快消除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事项

对公司的影响，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京安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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